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森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贵州森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ST 森瑞”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ST 森瑞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披露《2018 年年度报告》，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如下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因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审计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19] 009936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2.8 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转让被实

施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将继续保留为“ST 森瑞”。

二、非标审计意见说明

招商证券审阅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

字[2019] 009936 号），导致其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如下：

“1、森瑞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连续三年大额亏损，资金短缺无

法偿还到期债务而涉及较多的司法诉讼，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资产被司法冻结及抵押，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持续为负数，森瑞公司的

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财务状况继续恶化，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森

瑞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

能力未来应对计划相关的充分、适当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基本假

设编制的财务报告是否适当。

2、在审计中，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识别

森瑞公司的全部关联方，我们无法合理保证森瑞公司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得

到恰当的记录和充分的披露，及这些交易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3、森瑞新材因债务逾期涉及较多的司法诉讼或仲裁等或有事项，涉诉案件仍在审

理或执行中，森瑞公司无法合理预计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我们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诉讼等或有事项，以及或有事

项可能形成的损失对森瑞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4、森瑞新材与资产相关的如下事项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1）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款项：由

于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缺陷，我们无法获取所有重要往来单位完整准确的发函信息，已执

行的函证程序中，回函比例低，且部分已回函单位与发函金额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亦无

法通过其他替代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资产负债表往来余额的准确性。

（2）商誉：森瑞公司 2013 年非同一控制收购中航森瑞武汉新材料有限公司，形成

商誉 6,625,869.92 元，本期末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但公司未提供商誉减值测试的相

关依据，我们无法执行复核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以判断是否存在商誉减值以及减值金额。

（3）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导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以合理判断森瑞公司存货与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减值以及具体的减值金额。”

三、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针对导致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的规定，就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做了专项说明，同时公司监事会也已就董事会有

关说明发表了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全国股转公司可能按规定终止其股票挂牌。目前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201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

经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摘牌的风

险。

作为 ST 森瑞的主办券商，招商证券已开展对 ST 森瑞的现场检查工作，并积极督促

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8 日


